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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桂 梅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
特别是在 60 和 70 年代

,
许多被压迫民族在反殖民主义的 斗 争 中

成为独立国家
。

这些新独立国家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主权平等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对国际人权的

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

民族自决权
、

发展权
、

和平权
、

环境权等集体人权分别以 各 种 不 同

的形式
,
通过国际组织宣言

、

决议等文件和国际公约
,
对传统的人权概念提出严 峻 挑 战

。

这些集体人权被称之为
“

新一代人权
”

或第三代人权
。 “

新一代人权
”

是否可以正当地被称

为
“

人权
” , 它们与其它人权的关系如何 ? 由于世界各国在文化

、

历史
、

意识形态等方面的

不同
,
特别是在东西

、

南北对抗的复杂国际关系中
,
人们对人权的理解不尽相同

,
甚至存在

根本的冲突
,
对上述问题的观点也不可能一致

。

本文的主要目的有两个
:
第一

,
澄清新一代

人权的概念和内容 , 第二
,
探讨当代国际法学家关于新

,

一代人权的理论分歧
,
包括关于

“
三

代人权
”

的提法
、

从人权的概念看新一代人权和新一代人权与其他人权的关系
。

一
、 “

新一代人权
”

的概念和 内容

“

新一代人权
”

的概念与人权的分类密切相关
。

目前人权内容的分类主要有下述两种
:

第一
,
国际文件的分类方法

。
1 9 4 8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
世界人权宣言

”

( 以

下简称
“

宣言
”

) 是第一个系统
、

具体地规定人权的国际文件
。

虽然
“
宣言

”
没有明显地划

分人权的种类
,
但从这总共劝条的文件所排列的顺序可以看出

, “

宣言
”

的前半部分规定的

是公民和政治权利
,
后半部分规定的是政治

、

经济
、

文化权利
。

这种分类方法到后来制定 国

际人权公约时就变得完全明确了
。

联合国大会于 1 9 6 6年 1 2月 16 日分别通过了 《 公 民 权 利 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 以下简称公民
、

政治权利公约 ) 和 《 经济
、

社会
、

文化权利国 际 公

约
》 ( 以下简称

:
经

、

社
、

文权利公约 )
。

这两个国际人权公约于 1 9 7 6年 3月 23 日和 1 9 7 6年 1

月 3日生效
。

六们将这两个人权公约连同与它们一起通过的 《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决

议书 》 统称方
“

联合国人权公约
”

或
“
世界人权法案

” . “
联合国人权公约

”

的分类方法得

到较为普厕勺接受
。

第二 三代人权分类方法
。

在
“

联合国人权公约
”

的分类基础上
,
有些国际法学者从历

史发展的角度将人权分为三代
。 ① 这种方法将 18 世纪欧洲人权运动中产生的权利称为第一代

人权
,
主要包括言论

、

信仰
、

宗教
、

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
, 还包括免受武断扣押逮捕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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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免 受千预等自由
。

斯蒂芬户
·

马柯思 ( ste p he nP
.

M
a r ks

)认为第一代人权受
;

列 法 国

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影响
。

第二代人权是在9 1世纪末 20世纪初反抗剥削和压迫灼社会

主义运动中产生的
,
其主要内容是经济

、

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权利
。

如果说第一代人权的忙征

是需要国家的消极或弃权行为来保障的话
, 那么第二代人权的特征则是要求国家采取积极干

预措施以求权利的实现
。 ① 第三代人权的产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对殖民主义压迫的民族

解放运动有密切联系
。

它使国际人权 的焦点从个人转移到广泛的社会
。

这些权利都是集体的

权利
,
个人可以作为某一特定社会的成员享受这些集体权利

。 “

在某种程度上
, 这是通过把

个人带回到他所从属的社会
,
而使人权社会化

” 。 ② 三代人权的划分方法包括对于第三代人

权或新一代人权的提法
,
政治性很强

。

对于这种分类法各国学者
,
特 别是东西方国家的学者

之间存在很大分歧
。

新一代人权的概念及特征
。

上述三代人权分类的第三代人权就是所谓新一代人权
。

新一代

人权或称第三代人权主要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反对殖民主义压迫 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开始

发展并正在发展的新权利
,

主要包括民族自决权
、

发展权
、

国际和平与安全权
、

继承人类共同遗

产权
、

环境权
、

民族平等权
、

人道主义援助权等等
。

这代人权的权利主体不仅是个人
,

更重要的

是由个人组成的集体 ,权利的实现需要整个社会 (包括国家社会和国际社会 )的协调和合作
。

根

据这个一般表述
,

新一代人权有如下几个特征
:
第一

, 它们是集体权利
,

这是新一代人权的基

本特征
。

与前两代人权不同
,

新一代人权的主体主要是诸如民族
、

社会
、

国家这样的集体
。

个人

是作为这些集体的成员提出新一代人权要求的
。

不过应当指出
,
个人虽然不是新一代人权的

直接主体
,

却是这些权利的直接受益者
, 因为集体毕竟是抽象的概念

。

第二
,
新一代人权的

实现需要整个社会的协调和合作
,
包括国际社会

。

例如
,

健康环境权的实现不仅需要各国在预

防和治理环境污染方面采取具体措施
, 以保障个人所处的局部环境的健康

、

优美
,

而且更需要

整个人类为维护整个地球的健康环境采取协调步骤和国际合作
。

第三
,
新一代人权是正在发

展的人权
。

如果说前两代人权的内容已经通过国际公约确定下来的话
,
那么新一代人权还处

于早期立法阶段
。

目前 , 体现这些权利的国际文件多数属于国际组织 ( 包括区域性国 际 组

织 ) 的决议或宣言 ( 一般认为这类文件没有法律拘束力 )
。

只有一个区域性国际公约规定了

这些权利
, 即 1 9 8 1年由非洲统一组织通过

,
于 1 9 8 6年开始生效的 《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 》

( 以下称 《 非洲宪章 》 )
。 《 非洲宪章 》 虽属于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法律文件

,

但 由 于 它

的效力范围只局限于非洲统一组织各成员国
, 没有普遍性

, 因此 ,
有些非政府间 组 织 建 议

制定有普遍法律拘束力的国际文件来确定新一代人权
。

例如在阿尔芒德 翰 墨 会 议 ( A
r m a n d

H a m m e r C o nf e r e
nc

e
) 上有人要求制定第三个国际人权公约专门规 定 第 三 代 社 合连带

( S
o l i d a r i t y ) 权利

。 ③

新一代人权的具体内容
。

除了
“
非洲宪章

”
以外

,
有关这些权利的清单都鼻国际人权专

家的私家学说
。

但是这些不同的清单大都以有关的联合国大会及其他国际组织献决议和宜言

① 同前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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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
。

现将这些清单归纳整理如下
夕
并附带简要说明

。

1
.

民族自决权 根据 《 公民
、

政治权利公约 》 和 《 经
、

社
、

文权利公约 》 的规定
,
所有

人民都有自决权
。

这种权利包括 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
,
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

、

社会和

文化的发展
,
自由处置他们的天然财富和资源

,
他们 自己的生存手段不可剥夺

。

在所有新一

代人权中
, 只有民族 自决权在

“

联合国人权公约
”

中作出了规 定
, 而且是 规 定 在 第 1条

中
。

在公约起草过程中
,
有些西方国家坚决反对将

“

自决条款
”

写进联合国人权公约
。

他们

认为民族自决作为联合国宪章第 1条中提到的政治原则是可以确信的
,

但不能使这项政 治 原

则变成一项可实施的法律权利
。 ① 直到 70 年代末他们才改变了看法

,
并接受 自决权为一项权

利
。

②

2
.

发展权 第一个将发展作为一项权利作出规定的国际文件是 《 非洲宪章 》 。

该宪章第

22 条规定
: “

一切民族在适当顾及本身的自由和个性并且平等分享人类共同遗产的条件下
,

均享有经济
、

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权
” 。

联合国曾几次通过决议
, 强调发展权是一项人权

。 ③

联合国大会关于发展权的决议 ( 1 9 7 9年 ) 在第 8项中
“
强调发展权利是一项人权

,

平等 的发展

机会既是各个国家的特权
, 也是各国国内个人的特权

。 ”

实际上
, 早在 1 9 7 7年联合国人权委

员会就曾宣布过发展权的存在
。

第三世界国家视发展权为第三代人权中最重要的` 项权利 ,

因为这项权利是所有经济
、

社会
、

文化权利和公民
、

政治权利的总和
。

.3 环境权 健康环境权在 1 9了2年 6月联合国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上首次得到承认
。

会 议

通过了 《 人类环境宣言 》 。

该宣言宣布
: “

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
,

享有自由
、

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
,
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 的世世代

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
。 ”

与发展权不同
,
尽管联合国大会总体上赞同人类环境宣言

,
但一直

没有对健康环境权专门作出具体宣布
。

4
.

和平与安全权 和平解决争端已成为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
但是

,
第一个把和

平作为一项人权 的国际文件是 《 非洲宪章 》 。

该宪章第 23 条规定
: “ 一切民族有权 享 受 国

内和国际的和平与安全
” 。

继 《 非洲宪章 》 之后
,
联合国大会专门通过了一项决议

, 即 《 人

民享有和平权利宣言 》 。

该宣言
“

庄严宣布全球人民均有享受和平的神圣权利
” ,

并 宣 布
“

维护各国人民享有和平的权利和促进实现这种权利是每个国家的根本义务
。 ”

5
。

食物权 这项权利在 1 9 6 6年的 《 经
、

社
、

文权利公约 》 第n 条中规定
: “

本 公 约缔

约各国既确认人人有免于饥饿的基本权利 … …
。 ”

从公约的措辞可以看出
,
食物权是一 项

个人权利
,
而且是基本权 利

。

但是
,
有人认为这是一项集体人权

, 因为
“

要想使 八 亿 挨 饿

人有所改善
,
将要求国内国际为之作出共 同努力

” 。 ④ 还有人认为食物权属 于 国 家 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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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柯 思认为
,

虽然食物权没有正式列入新一代人权
,

但从 食物权的性

质来看
,

它属于这种权利
.



利
。 ①

6
.

自由处置天然财富和资源权 《 非洲宪章 》
第 1 2条 l款规定

, “

一切民族均可 自由

处里其天然财富和资源
。

此项权利之行使理应唯民族利益是从
。

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剥夺一

个民族的此项权利
” 。 《 非洲宪章 》 的规定实际上是对现已被国际社会承认为国际法一部分

的
`
各民族及各国对天然财富与资源享有永久主权原则

”

的某种承认
。

自1 9 5 2年以来
,
联合

国大会多次通过决议
、

宣言
,
强调天然财富与资源永久主权是民族自决权利的基本要素

。 《 非

洲宪章 》 将其列入民族权利是第一次
。

究竟它是一项原则还是一项集体人权
,
还没有统一的

认识
。

7
。

人道主义援助权 《 非洲宪章 》 第 20 条 3款规定
: “

一切民族在反对外来统治的 斗 争

中均有权享受本宪章各缔约国的援助
,
不论这种援助是政治援助

、

经济援助抑或是 文 化 援

助
, 。

根据该宪章的规定
,
这项权利是针对

“
外来统治

”

的
,
其政治性较强

。

但根据斯蒂芬

P
·

马柯思的描述
,
这项权利主要在下述情况下行使

, 即发生了自然灾害
、

大规 模逃 离 或

大批难民或类似事件
,
不提供援助就会造成大批人死亡

。

8
.

其他 上述七项是在各种国际文件
、

学者著述中的新一代人权清单中出现较 多 的 权

利
。

还有一些只被某些或某个文件或学者列入清单
,
如民族平等权

、

从人类共同 遗 产 获 益

权
、

交流权
、

裁军权等
。

二
、

关于新一代人权的理论分歧

关于
“
三代人权

”

的提冻 如上所述
,
三代人权的分类方法是以人权的发展为基础的

。

“
代

”

的概念本身就有表达历史发展的基本涵义
。

在解释为什么用
“
三代

”

而不 是 用
`
三

类
”

人权时
,
马柯思指出

, “

前者是静止的
,
然而国际法和国际政治中的人权概念都充满了

活力
” 。

用
“
代

”

来表达这些人权之间的区别
, 比用

“

类
”
更能体现人权不断发展变化的特

性
。

但是有些学者则认为用
“

代
”

来表述人权有贬低公民
、

政治权利和经济
、

社会
、

文化权

利之嫌
。

杰克
·

唐奈利指出
, “

生物学上的代
”

表示传宗接代
, 因此必须是一代先于一代

,

这就是说第一代公民
、

政治权利必须先于经济
、

社会
、

文化权利而建立
,
后者必须先于社会

连带权利 ( 即第三代人权— 笔者 )
。

如果用技术学上的
“
代

”

拟比就更麻烦了
。 “

代
”

表

示新一代技术代替并摒弃前一代技术
。

这就是说
,
社会连带权利应该取替业已建立的公民

、

政治
、

经济和社会权利
。 ②另外

,
由于第三代人权总是与第三世界联系在一起

,
有些 发 达

国家的学者根本反对在公民
、

政治权利和经济
、

社会
、

文化权利之后再 提 出 什 么 新 的人

权
。

从人权概念看新一代人权
。

以集体权利为特征的新一代权利是不是人权 ? 这关键看怎样

理解人权
。

在这个基本问题上东西方的观点有很大分歧
。

西方大多注重个人的利益
, 强 调

个人是人权的主体
。

杰克
·

唐奈利指出
, “

顾名思义
,
人权就是作为人所享有的权利

。 ”

只有个人才享有人权
。 “

个人既可以作为单独的个人
, 也可作为社会的成员享有人权

,
事实

。 p h i li p A l s t o .
,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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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人类尊严的真实价值似乎应包括社会的成员资格

, 人如果要活得有价值就应成为社会团

体的一部分
。

个人的确对社会承担义务
,
而且是与社会的权利相应的义务

。

但是这绝不是说社

会或任何其他团体享有人权
” 。 ①唐奈利认为集体人权的思想带来概念上的混淆

。

他说
, “

团

体
、

包括民族可以而且的确享有许多权利
,
但是那些不是人权

。

尽管它们有重要联系
,
( 个

人 ) 人权与 ( 集体 ) 民族权是不同的权利
,

必须区别开来
” 。

西方反对集体人权概念的主要理

由之一就是害怕
“

集体人权
”

被滥用
,

致使个人人权受到冲击
。

理查德 L
.

赛格尔 ( Ri
o h ar d L

S ei 罗 1) 写道
, “

笔者反对集体人权中有任何下述涵义
, 利用集体人权使个人的基本公民

、

政治权利或其它人权屈从于国家的更大利益
。 ” ②

东方或第三世界 的学者对人权的基本概念的解释也不否认
“
人权

”

就是
“
人

”

的
“
权

利
” ,

但与西方不同的是
,
他们强调人权

“

既是一个历史范畴
,

又是一个社会范畴
” 。

他们把
“

权利
”

概念 中的利益概念与社会利益联系起来
,
与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受这种经济结构制

约的社会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
认为权利永远不会超出这个范畴

。

正是由于个人利益与社

会利益的这种关系
,

个人的人权与国家权力 ( 主权
、

立法权 ) 不是矛盾的
。 “

当国家主权被宣

布为平等的属于全体人民时
,
人民主权所包含的权利就获得了

`
人权

,
的意义

.

可见
,
真正

的民主或民权与所谓
`

人权
, ,

实际上是一回事
。 ”

根据这种理论
,
人权既是个人的权利也是集

体的权利
。

换言之
,
集体也享有人权

.

三
、

新一代人权与其他人权的关系

新一代人权是促进和保障个人人权的前提
。

以民族自决权
、

发展权
、

国际和平权
、

环境

权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代人权打破了传统人权的概念—
一

人权是个人的权利
,
只有个人才享有

人权
。

第三代人权使人权间题的研究焦点从个人转向集体—
民族

、

社会
,
甚至国家

.

实际

上这些集体人权 ( 或称
“
利益要求

”

) 的提出就是基于下述理由
, 即这些集体权利

,
尤其是

民族自决权
,
是促进和保障个人基本人权的前提

。

早在本世纪 50 年代中期
,
新独立国家以及

尚未获得独立的殖民地人民就 已经充分地认识到民族自决是充分享受一切基本人权的先决条

件
。 ⑧ 他们为维护民族独立

、

争取民族解放
,
同殖民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
并为把民族自

决权写进联合国人权公约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

我国代表马隆德在 1 9 8 2年召开的亚洲人权会议上特别强调联合国人权公约把民族自决权

列为首位的重要意义
,
并指出

, “

我们对国际人权文书把
`
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

’

这 “ 点列

入如此首要位置的理解是
:

( 一 ) 保证各国主权
,
维护政治独立

,
不受任何外来势 力 的 干

涉
,
特别是反对外国侵略

,
乃是保障和促进人权的首要条件

.

( 二 ) 一个国家必须在政治独

立得到确保的基础上
,
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

、

社会和文化
,
从而使该国的人权保障有可靠的

物质保证
.

当一个民族的自决权被剥夺
,
其家园遭到侵略者蹂确

,
整个民族和人民处于被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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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状态的时候
,
是绝对谈不上其国内人权的

。 ” ①

上述这些将新一代人权置于所有人权的优先位置的观点遭到一些西方学者的强烈反对
。

杰克
·

唐奈利指出
, “

把民族权作为其他人权的前提条件特别危险
。 ”

因为
“ 这种观点可

能 轻易地被镇压当局用来为它们否定 国际上普遍承认的人权辩护
” 。

耶鲁莫 .J 谢斯戴克

( J
e : 。 m e J S五e s t a kv ) 在谈到新一代人权时指出

, “
集体要求经常转变成反对个人权利的

社会的对立要求
,

其结果可能是以反个人权利为结局
。 ” “

当一个对和平权的界定能够使该 国

镇压言论自由合法化时
,
那么这种和平权就变得具有反个人人权的性质了

” 。 ② 不难看出
,

西方反对新一代人权的学者总是把集权人权与个人人权对立起来
,
认为第三世界国家重视和

宣传集体人权是为了取代公民
、

政治权利
,
甚至担心集体人权可能成为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反

对西方民主的借 口
.

实际上
,
新一代人权与第一

、

二代人权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

以 民族 自决 权 为

例
,

说民族 自决权是促进和保障一切个人基本人权的前提条件
,

并不是说民族自决权与个人人

权是对立的
。

把民族自决权作为保障个人人权的必要条件并不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明
,
而是

殖民主义侵略和压迫造成的事实
。

事实证明
“

人民遭受外国的征服
、

统治和剥削是对基本人

权的否定
,
是对联合国宪章的违反

,

是对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一种障碍
” 。

③ 而争取和维护

民族 自决权正是为了摆脱外国的统治和压迫
,
为了切实地保证个人的基本人权

。

民族的发展权也是如此
。

取得政治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为了彻底清除一切形式的特别是

经济形式的外国统治
, 强调必须改变旧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

,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 主

张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
,
发展机会均等是国家和组成国家的个人的一 项 特 有 权

利
.

1 9 8 6年联大通过的 《 发展权宣言 》 指出了该项集体权利与个人基本人权的关 系
.

宣 言

说
, “

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
、

促进并享受经济
、

社会
、

文化和政治发展
,
所有

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
。 ” 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国家

,

如果在经济上仍然不能掌握自

己的命运而受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白侧殷布
,

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不会充分实现
。

民族自决

权和发展权与个人基本人权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安德里
·

阿马耳利克 ( A
n
dr

e A nl ar ki ) 这

个比喻来理解
: 一个饥寒交迫的人不是自由的

,

但一个丰衣 足 食的 奴隶 仍 然 是 个 奴隶
。

关于新一代人权的理论纷争依然存在
。

不管人们把这些权利称为集体人权
、

社会连带权

利或国家权利
,
它们的存在是不能否认的

.

除民族自决权外
,
发展权

、

和平权
、

环境权等仍

处于从政治上的利益要求向合法化权利过渡的阶段
。

至于这个过渡阶段究竟有多长还难以预

测
。

有些非政府间组织 已经提出制定第三个国际人权公约专门规定新一代人权的要求
。

由于

这些集体权利对于个人基本人权的实现必不可少
,
由于国际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之间相互依赖

的关系将使越来越多的人承认这种必要性
,
新一代人权作为人权被国际社会接受是历史发展

趋势
。

( 作者单位
:

北京 大学法律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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